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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高利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佩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林佩芬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３

，

６３６

，

３６７

，

０５５．３５ ３

，

３３７

，

７５９

，

９９９．６６ ８．９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２

，

０８７

，

７４５

，

９４６．５５ ２

，

０３７

，

３５９

，

５５２．４３ ２．４７％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５４９

，

６６６

，

１００．０９ －９．７３％ １

，

５８３

，

９８６

，

９６３．０９ －８．５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５４

，

１８８

，

８３４．４６ １８．３１％ １６９

，

８３１

，

４４２．７５ ２３．８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４９

，

９７９

，

３２８．５８ ３０．５３％ １５５

，

８５１

，

９１０．７５ ２７．６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２１２

，

７６３

，

１８８．７１ ３８．０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 ９．０９％ ０．３８ ２２．５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 ９．０９％ ０．３８ ２２．５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６３％ ０．３５％ ８．３２％ １．４６％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４２

，

８９９．２６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０

，

４６０

，

９８８．３４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４

，

７１５

，

４７４．３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３１２

，

９４４．７８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２

，

４６６

，

９７６．２４

合计

１３

，

９７９

，

５３２．００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２１

，

１６１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高利民 境内自然人

２５．２８％ １１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８５

，

２７５

，

０００

质押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６．５４％ ７４

，

４１３

，

７２９

高王伟 境内自然人

３．８７％ １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０５０

，

０００

高雪坤 境内自然人

３．０３％ １３

，

６１２

，

５００

质押

７

，

３００

，

０００

宋祖英 境内自然人

２．１８％ ９

，

７８７

，

５００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１９Ｌ－ＦＨ００２

深

其他

１．４６％ ６

，

５７７

，

７５１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华

回报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１３％ ５

，

０６３

，

６３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宝

兴业国策导向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１．０２％ 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建信

环保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９８％ ４

，

４２７

，

１００

黄立新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５％ ４

，

２７５

，

０００ ３

，

２０６

，

２５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７４

，

４１３

，

７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４

，

４１３

，

７２９

高利民

２８

，

４２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８

，

４２５

，

０００

高雪坤

１３

，

６１２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

，

６１２

，

５００

宋祖英

９

，

７８７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７８７

，

５００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０１９Ｌ－ＦＨ００２

深

６

，

５７７

，

７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５７７

，

７５１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华回报灵活配置定期

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０６３

，

６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０６３

，

６３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宝兴业国策导向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建信环保产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４

，

４２７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４２７

，

１００

高王伟

４

，

３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３５０

，

０００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

品

－０１９Ｌ－ＣＴ００１

深

４

，

１２２

，

３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１２２

，

３６７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１０

名股东中，高利民、宋祖英、高王伟、高雪坤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未

知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

情况。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注

1:

至本报告披露日

,

高利民已解除质押

3600

万股

,

尚余质押股份

3600

万股

;

注

2:

至本报告披露日

,

高雪坤已解除质押

730

万股

,

已无质押股份。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 目 本期或本期末 年初或上年同期 增（

＋

）减（

－

） 增幅 说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７９５

，

４４０．００ ２

，

１９２

，

４００．００ －１

，

３９６

，

９６０．００ －６３．７２％

主要系公司期末期货及远期结

售汇损益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

７０

，

６３４

，

０４８．１２ ５２

，

２８２

，

３０７．５３ １８

，

３５１

，

７４０．５９ ３５．１０％

主要系公司期末预付货款增加

所致。

应收利息

３

，

４７２

，

４０８．９３ ２

，

０３２

，

１９６．６２ １

，

４４０

，

２１２．３１ ７０．８７％

主要系公司期末应收定期存款

及投资理财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４１

，

２２９

，

６８１．６１ ３０

，

５８９

，

２６７．１８ １０

，

６４０

，

４１４．４３ ３４．７８％

主要系公司期末应收出口退税

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１５２

，

２２１

，

１４２．５８ ２

，

１７０

，

０４４．６２ １５０

，

０５１

，

０９７．９６ ６９１４．６５％

主要系公司期末投资理财增加

所致。

在建工程

７３１

，

２６０

，

０１７．２０ ４２９

，

６８４

，

３８４．２８ ３０１

，

５７５

，

６３２．９２ ７０．１９％

主要系公司期末工程项目投资

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１

，

００６

，

９７７

，

８６１．６６ ６４８

，

６７９

，

００５．５３ ３５８

，

２９８

，

８５６．１３ ５５．２４％

主要系公司本期银行借款增加

所致。

应付账款

１１３

，

９９１

，

２３４．１０ ８６

，

９８７

，

６３７．９５ ２７

，

００３

，

５９６．１５ ３１．０４％

主要系公司期末应付材料款增

加所致。

应付利息

３

，

６０４

，

０５８．１９ １

，

９２５

，

１７８．１２ １

，

６７８

，

８８０．０７ ８７．２１％

主要系公司期末短期借款增

加，相应应付利息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１４

，

２９９

，

５５６．２１ １５

，

３３７

，

６１２．５６ －２９

，

６３７

，

１６８．７７ －１９３．２３％

主要系报告期内人民币汇率中

间价与现汇价的差额导致公司

结汇收益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

－

”号填列）

－２

，

０３８

，

４９０．００ １

，

５６９

，

３３４．５９ －３

，

６０７

，

８２４．５９ －２２９．９０％

主要系公司本期期货投资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所

致。

营业外收入

１１

，

８８０

，

５０３．２３ ８

，

５０７

，

７１１．０７ ３

，

３７２

，

７９２．１６ ３９．６４％

主要系公司本期政府奖励增加

所致。

营业外支出

１

，

６５７

，

８２５．０７ ２

，

８０８

，

４２３．２３ －１

，

１５０

，

５９８．１６ －４０．９７％

主要系公司本期营业收入减

少，相应缴纳的水利建设基金

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２１２

，

７６３

，

１８８．７１ １５４

，

０８１

，

３８８．５４ ５８

，

６８１

，

８００．１７ ３８．０８％

主要系公司本期经营性盈利增

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４８９

，

４０７

，

８７２．２８

－１４５

，

１８４

，

００２．４６

－３４４

，

２２３

，

８６９．８２

－２３７．０９％

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投资支出

及保本投资理财投资净支出较

上年同期增加，相应的投资活

动净流量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２０２

，

６３６

，

４５５．２６ ６９

，

３４５

，

１３１．３８ １３３

，

２９１

，

３２３．８８ １９２．２１％

主要系公司本期银行借款增加

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公司与地博矿业、广西鑫鑫交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

简称“鑫鑫投资”

)

、孙文忠

(

为地博矿业实际控制人

)

及施琴芳

(

为地博矿业实际控制人之配偶

)

存在新增资本认购纠纷。

2013

年

1

月

22

日

,

公司签署了增资地博矿业的相关协议。并于

2013

年

2

月

28

日向地博矿业支付了股份认购款人民币

9,828

万元

,

认购地博矿业新增股份

1,300

万股

,

占总股本的

11.3%,

每

股认购价格为

7.56

元。上述认购决定是基于地博矿业、鑫鑫投资、孙文忠、施琴芳对包括预期经营业绩、上市计划、规范

经营在内的各项承诺与保证。然而在公司实际缴纳股份认购款后

,

地博矿业经营发生亏损

,

其在协议中所作承诺与保证

根本无法实现。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11

日向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被告支付投资本金、利息及违约金。目

前该案件一审已判决

,

详见公司

2015

年

7

月

8

日的《重大诉讼进展公告》。后公司及广西田阳中金金业有限公司均提出上

诉

,

目前二审尚未开庭。

2

、

2015

年

3

月

27

日

,

公司从中国商务部网站得知巴西外贸委员会发布

2015

年第

16

号令

,

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

PVC

涂

料布

(

涉案产品南共市税号为

:3921.90.19)

启动反倾销调查

,

公司被列入巴方拟抽样中国生产商之列。目前巴西调查机构

DECOM

就

PVC

涂层布反倾销一案发布初步裁决

,

在终裁前暂不征收临时反倾销税。

3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等事项

,

本次非公开发

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5,000

万元

,

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3,903

万股

(

含

3,903

万股

),

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015

年

6

月

16

日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不低于

16.65

元

/

股。公司已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52601

号

)

。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地博诉讼事项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０８

日 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２８

日 巨潮资讯网

巴西反倾销事项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２８

日 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２８

日 巨潮资讯网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２０１５

年

０６

月

１６

日 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０１

日 巨潮资讯网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高利民

１

、除股份公司外，本人持有股权的企业仅海宁嘉利来新材料

有限公司一家，该公司部分资产已由股份公司收购，海宁嘉

利来新材料有限公司股东会已决定解散公司。

２

、本人及本人

关系密切的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年满

１８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

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

父母）及本人和本人关系密切的亲属投资的公司均没有直接

或通过其他公司间接从事构成与股份公司业务有同业竞争

的经营活动。

３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人及本人关系密

切的亲属将继续不从事与股份公司有同业竞争的经营活动；

也不通过投资、持股、参股、联营、合作、技术转让或其他任何

方式参与与股份公司相竞争的业务；不向业务与股份公司相

同、类似或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提供

专有技术、销售渠道、客户信息等商业秘密。

２００７

年

０５

月

０８

日

长期

在严格履

行中。海宁

嘉利来新

材料有限

公司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注销。

通联创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公司将继续不从事与股份公司有

同业竞争的经营活动；也不通过投资、持股、参股、联营、合

作、 技术转让或其他任何方式参与与股份公司相竞争的业

务；不向业务与股份公司相同、类似或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

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提供专有技术、销售渠道、客户信息等

商业秘密。本公司将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下属全资、控股公司

或间接控股的公司亦同样履行本承诺项下的义务，并愿意对

下属全资、控股公司或间接控股的公司违反上述承诺而给股

份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２００７

年

０５

月

０８

日

长期

正在严格

履行中

高利民

１

、除股份公司外，本人持有股权的企业仅海宁嘉利来新材料

有限公司一家，该公司部分资产已由股份公司收购，海宁嘉

利来新材料有限公司股东会已决定解散公司。

２

、本人及本人

关系密切的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年满

１８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

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

父母）及本人和本人关系密切的亲属投资的公司均没有直接

或通过其他公司间接从事构成与股份公司业务有同业竞争

的经营活动。

３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人及本人关系密

切的亲属将继续不从事与股份公司有同业竞争的经营活动；

也不通过投资、持股、参股、联营、合作、技术转让或其他任何

方式参与股份公司相竞争的业务； 不向业务与股份公司相

同、类似或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提供

专有技术、销售渠道、客户信息等商业秘密。如本人违反上述

承诺，股份公司有权要求本人对股份公司因此遭受的损失承

担赔偿责任，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所取得的收益归股份公司所

有。

２００７

年

０５

月

０８

日

长期

正在严格

履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高利民；通联

创业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陈

希琴；高王伟；

葛骏敏；黄立

新；黄卫书；陆

瑛娜；吕佩芬；

马鹏程；平衡；

钱培华；王国

松；熊初珍；杨

鹰彪；姚桂松；

张悦翔；姚峻

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６

个月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６－０１－

１０

正在严格

履行中

高利民

在

６

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

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６－０１－

１０

正在严格

履行中

浙江海利得新

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激励对象参与本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行权

资金以自筹方式解决，公司不为激励对象依据本次股票期权

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所获得的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

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不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１７

日

长期

正在严格

履行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如

有）

不适用

四、对

2015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３０．００％

至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１８

，

６７０．１６

至

２２

，

９７８．６６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１４

，

３６１．６６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１

、涤纶工业丝中的车用丝比例提高，产品盈利能力增强。

２

、帘

子布项目产能逐步释放，客户结构进一步优化，产品销量逐步

增加。

３

、公司石塑地板逐步放量，盈利能力增强。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2015年10月27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东良、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梦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蔡靖泽声明

:

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９４９

，

７５６

，

８８２．６８ ８１９

，

４１２

，

５９８．８５ １５．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８４５

，

５６８

，

０１６．８２ ５１１

，

０３６

，

３４９．０５ ６５．４６％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２２４

，

５４６

，

３９７．７１ １．０４％ ６３４

，

２７７

，

３８３．２６ －１．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１２

，

２８４

，

９３３．０４ －１３．７５％ ４２

，

４８５

，

３５９．４８ －１０．９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２

，

３１５

，

８０５．８４ －１１．２３％ ４２

，

２８３

，

５６５．６１ －９．６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３８

，

７３２

，

２３４．１０ ９８．４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４ －３５．４２％ ０．５００ －２２．４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４ －３５．４２％ ０．５００ －２２．４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６％ －１．４３％ ６．４２％ －３．６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５５

，

０００．０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５３

，

２０６．１４

合计

２０１

，

７９３．８７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３

，

８１３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刘东良 境内自然人

２９．１３％ ２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２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

刘东杰 境内自然人

１９．００％ １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

天津东方富海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２．１６％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靳彩红 境内自然人

５．０７％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刘东秀 境内自然人

２．０３％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刘东果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２％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刘东玉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２％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刘东梅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２％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刘东竹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刘志红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嘉兴嘉禾九鼎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０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陈新云

８２２

，

１９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２２

，

１９７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２０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２０

，

３００

阮寿国

２７０

，

２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０

，

２７０

万宇

１９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０

，

０００

严忠

１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０

，

０００

于旭祥

１４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５

，

０００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耀汇金

１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３

期）

１４４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４

，

８００

王军齐

１４２

，

０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２

，

０１８

费丽妹

１４０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０

，

６００

王谦

１２５

，

３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５

，

３６４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股东刘东良、刘东杰、刘东秀、刘东果、刘东玉、刘东梅、刘东竹为兄弟姐妹关系，

系关联股东，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前

１０

名无

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１０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

） 说明

货币资金

５６

，

９６０

，

７６９．０１ ４１

，

９４９

，

９４５．２２ ３５．７８％

主要系银行存款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６７

，

４７０

，

２７４．１４ １０５

，

２４７

，

３４０．９９ －３５．８９％

主要系报告期将收到的银行承兑汇

票用于支付采购以及银行承兑汇票

到期兑付所致

预付款项

２８

，

７９４

，

６８４．６５ ４

，

８２５

，

９３３．６７ ４９６．６７％

主要系公司购买原材料及支付工程

款项预付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４２４

，

１５０．００ ７

，

０８４

，

７１５．８７ －９４．０１％

主要系报告期减少其他往来款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５７

，

５２１．８３ ２４７０．４３％

主要系本期对暂时闲置资金进行了

保本型银行理财所致

短期借款

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归还短期借款所致

应付票据

１１

，

５２３

，

８４４．４４ ４８

，

６０８

，

６７５．００ －７６．２９％

报告期支付了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

所致

预收款项

８

，

８８１

，

９１４．６２ ３

，

１６１

，

７６９．４６ １８０．９２％

主要系报告期预收的商品销售款增

加所致

长期借款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归还长期借款所致

股本

９８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８％

本报告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所致

资本公积

３８９

，

４８０

，

７６８．３３ １２３

，

４０２

，

５８９．０８ ２１５．６２％

本报告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所致

专项储备

４

，

２２３

，

８３１．４３ ２

，

９５５

，

７０２．３９ ４２．９０％

公司计提安全生产费用导致余额增

加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

） 说明

管理费用

３１

，

２５０

，

８５６．０４ ２１

，

３２３

，

２８６．８１ ４６．５６％

主要系修理费、人工费等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３

，

６０７

，

６６４．６３ ９

，

４２６

，

１３７．０４ －６１．７３％

主要系利息支出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９９

，

４７７．１６ ５

，

４０７

，

７７６．０３ －９６．３１％

计提的相关资产减值准备减少所致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金额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３８

，

７３２

，

２３４．１０ １９

，

５２０

，

９２５．０１ １９

，

２１１

，

３０９．０９

主要系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１５４

，

２２７

，

３８７．９２ －２２

，

０９６

，

９００．７４ －１３２

，

１３０

，

４８７．１８

主要系购建固定资产和本期暂时闲

置资金进行了保本型银行理财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１５８

，

３５３

，

８４５．１２ －２９

，

８６０

，

３９８．２７ １８８

，

２１４

，

２４３．３９

主要系本报告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靳彩红；刘东良

股份限售承诺： 自公司

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不转

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直

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

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 承诺其所持

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

内不减持；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

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 其持有公司

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

长

６

个月。

２０１５

年

０５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５－０５－１９

至

２０１８－０５－１９

正常履行

中

刘东杰；刘东秀；刘东

玉；刘东梅；刘东果；

刘东竹

股份限售承诺： 承诺其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

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除委托刘东良行使其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表决

权外， 不转让或委托他

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

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股东刘东杰承诺其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两年内不减持。

２０１５

年

０５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５－０５－１９

至

２０１８－０５－１９

正常履行

中

天津东方富海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股份限售承诺： 承诺其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

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

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

持有的股份。

２０１５

年

０５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５－０５－１９

至

２０１６－０５－１９

正常履行

中

股份增持承诺：（一）启

动股价稳定预案的具体

条件

１

、预警条件：当公

司股票连续

５

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低于每股净资

产的

１２０％

时，在

１０

个工

作日内召开投资者见面

会， 与投资者就上市公

司经营状况、财务指标、

发展战略进行深入沟

通；

２

、触发条件：当公司

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低于每股净资产

时， 本公司董事会将在

五个交易日内制订或要

求公司控股股东提出稳

定公司股价具体方案，

并在履行完毕相关内部

决策程序和外部审批

／

备案程序 （如需） 后实

施， 且按照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要求予以公告。

（二）稳定股价预案的具

体措施：发行人、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

事 （不含独立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与其他责任

主体将及时采取以下部

分或全部措施稳定公司

股价：

１

、 公司回购公司

股票；

２

、 公司控股股东

增持公司股票；

３

、 董事

（不含独立董事）、 高级

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

票；

４

、 其他证券监督管

理部门认可的方式。公

司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

毕及承诺履行完毕之日

起两个交易日内， 公司

应将稳定股价措施实施

情况予以公告。（三）回

购

／

增持公司股票的具

体安排

１

、发行人回购公

司股票的具体安排（

１

）

发行人拟采用回购股票

的方式稳定股价的，应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

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

理办法（试行）》和《关于

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

规定》 等法律法规规定

的方式， 以要约或者集

中竞价等方式向社会公

众回购股票。 回购后公

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

上市条件， 回购行为及

信息披露、 回购后的股

份处置应当符合 《公司

法》、《证券法》及其他相

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

定。 发行人应当聘请独

立财务顾问及律师事务

所就发行人回购股份事

宜进行尽职调查， 出具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和法

律意见书。（

２

）公司为稳

定股价之目的进行回购

的， 除应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之要求外， 在每轮

股价稳定措施中， 公司

用于回购的资金， 与控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用于增持的资金合计

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的

２％

；且公司回

购股份数量， 与公司控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增持股份数量合计不

超过本轮稳定股价方案

实施前总股本的

３％

。

（

３

） 公司董事会应在做

出回购决议的

２

个交易

日内公告董事会决议、

回购股份预案 （应包括

拟回购股份数量范围、

价格区间、 完成时间等

信息）。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

所作承诺

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刘东良；靳彩

红；刘东杰；刘志红；

刘东秀；刘东玉；刘东

梅；刘东果；刘东竹；

２０１５

年

０５

月

１９

日

长期

正常履行

中

发行人全体董事（除独立董

事外）承诺，在本公司就回

购股份事宜召开的董事会

上，对公司承诺的回购股份

方案的相关决议投赞成票。

（

４

）经股东大会决议决定实

施回购的，公司应在股东大

会决议作出之日起下一个

交易日开始启动回购，并在

稳定股价预案公告之日起

六个月内实施完毕。（

５

）公

司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后，应

在

２

个交易日内公告公司股

份变动报告，并依法注销所

回购的股份，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２

、 公司控股股

东、一致行动人、董事（不含

独立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增持公司股票的具体安排

（

１

）发行人控股股东、一致

行动人、董事（不含独立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根据

《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通过要约收购或集中竞

价等方式依法增持发行人

股票， 实现稳定股价的目

的。发行人控股股东、一致

行动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履行增持股票的

要约、禁止交易和公告等法

定义务。（

２

） 发行人控股股

东、一致行动人、董事（不含

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为稳定股价之目的进行增

持的，除应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之要求外，还应同时符合

以下事项：

①

在每轮股价稳

定措施中， 公司控股股东、

一致行动人、有增持义务的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用于

增持的资金不超过其上年

度自公司领取薪酬总和的

５０％

， 且与公司用于回购的

资金合计不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的

２％

，并在稳定

股价预案公告之日起六个

月内实施完毕；

②

在每轮股

价稳定措施中，公司控股股

东、一致行动人、有增持义

务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增持股份数量，与公司回购

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本轮

稳定股价方案实施前总股

本的

３％

。（

３

） 公司在未来聘

任新的董事 （除独立董事

外）、高级管理人员前，将要

求其签署承诺书，保证其履

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

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做

出的相应承诺。（四）稳定股

价预案的终止措施：若出现

以下任一情形，则视为本次

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

承诺履行完毕，已公告的稳

定股价方案终止执行：

１

、公

司股票连续

１０

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高于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２

、

继续回购或增持公司股份

将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

合上市条件。

天津东方富海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股份减持承诺：所持股票在

锁定期满后，有意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减持全部公司

股份，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

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等深圳证券交易所

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股份

的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

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

股等原因进行除权、 除息

的，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下

同）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

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

则要求。

２０１５

年

０５

月

１９

日

长期

正常履行

中

刘东杰；刘东秀；

刘东玉；刘东梅；

刘东果；刘东竹

股东一致行动承诺：为保证

公司控制权的稳定， 刘东

玉 、刘东梅、刘东果、刘东

竹、刘东秀、刘东杰与实际

控制人刘东良签订了《关于

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表决权的委托协

议》，承诺：“一、本人承诺，

通过遗嘱继承从刘福太先

生处获得的公司股份，均无

条件委托刘东良先生行使

本人所获得的上述公司股

份的表决权，即对于公司任

何一次股东大会或临时股

东大会，本人将所获得的上

述公司股份表决权委托刘

东良先生行使，刘东良先生

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对于

会议审议事项投赞成 （同

意）、否决（不同意）或弃权

票。二、除本承诺提及的委

托行使表决权事项外，本人

从刘福太先生处获得的公

司股份无任何其他利益安

排。三、本承诺事项期限内，

本人就所获得的公司股份

不进行任何形式的转让 。

四、本承诺事项期限为自本

协议签字生效之日起至公

司股票上市满三年为止。”

２０１５

年

０５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５－０５－１９

至

２０１８－０５－１８

正常履行

中

靳彩红

;

刘东良）

募集资金使用承诺： 一、发

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募集资

金将严格用于“

12

万吨

/

年炭

黑及

18,000KW

尾气发电项

目”的建设，本次发行上市

募集资金在满足上述项目

资金需求量后的余额 （如

有）用于补充发行人流动资

金。二、发行人本次发行上

市募集资金将不会以任何

形式用于关联方的房地产

业务或其他相关企业的业

务。三、如发行人本次发行

上市募集资金使用用途违

反本承诺函的内容，本人同

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

律责任。

２０１５

年

０５

月

１９

日

2015-05-19

至

2016-05-19

正常履行

中

是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靳彩红

;

刘东良

;

刘

东杰

;

天津东方富

海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

刘东秀

;

刘东玉

;

刘

东梅

;

刘东果

;

刘东

竹

山西永东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资

金占用方面的承诺

:

避免同业

竞争承诺：（

1

）本人及其本人

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将不在

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

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永东

化工从事业务构成竞争关系

的业务；将不直接或间接开展

永东化工有竞争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业务、 活动或拥有与

永东化工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

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

式取得该经济实体、机构、经

济组织的控制权；或在该经济

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

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

人、营销负责人及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2

）

本人愿意承担由于违反上述

承诺给永东化工造成的直接、

间接的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

额外的费用支出。”规范和减

少关联交易的措施：

1

、公司依

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建立

了规范、 健全的法人治理结

构，公司将严格执行《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

事工作制度》、《关联交易决

策制度》 等相关制度制定的

有关关联交易决策和执行程

序、回避制度以及信息披露制

度。

2

、公司建立健全了规范的

独立董事制度，董事会成员中

有

3

位独立董事，有利于公司

董事会的独立性和公司治理

机制的完善， 公司的独立董

事将在避免同业竞争、 规范

和减少关联交易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积极保护公司和中小

投资者的利益。

3

、为规范和减

少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刘

东良、实际控制人刘东良和靳

彩红、 持股

5%

以上股份的股

东刘东杰、 东方富海及其他

与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股

东刘东玉、刘东梅、刘东果、刘

东竹、刘东秀出具了《关于规

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承诺：

①

自承诺书出具日始，

本企业

/

本人将采取合法及有

效的措施， 促使本企业

/

本人

及本企业

/

本人拥有控制权的

其他公司、 企业及其他经济

组织（今后若有）尽量减少与

规范同股份公司之间的关联

交易。

②

对于无法避免或者

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

易， 本企业

/

本人将采取合法

及有效的措施， 促使本企业

/

本人及本企业

/

本人拥有控制

权的其他公司、 企业及其他

经济组织（今后若有）遵循市

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

依法签订协议， 履行合法程

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

序，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

害股份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

法权益。

③

本企业

/

本人确认

承诺书旨在保障股份公司及

股份公司全体股东之合法权

益而作出。

④

本企业

/

本人确

认承诺书所载的每一项承诺

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任何

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

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

有效性。

⑤

本企业

/

本人愿意

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诺给股

份公司造成的直接、 间接的

经济损失、 索赔责任及额外

的费用支出。

分红承诺：公司董事会制定股

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一方面

坚持保证给予股东稳定的投

资回报；另一方面，结合经营

现状和业务发展目标， 公司

将利用募集资金和现金分红

后留存的未分配利润等自有

资金， 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

规模， 给股东带来长期的投

资回报。公司制定股东未来分

红回报规划：在不影响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情况

下， 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

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公

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

利，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

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的

15%

；此外，公司可以采用

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

配，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所处

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

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

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

分下列情形，提出差异化的现

金分红政策：（

1

） 公司发展阶

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

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

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

（

2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

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

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

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

达到

40%

；（

3

） 公司发展阶段

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

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

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公司

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

资金支出安排的， 可以按照

前项规定处理。 在实施分红

后，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主

要用于正常的经营，包括为企

业的发展而进行的科研开发、

技术改造、项目建设及拓展其

他业务，或为降低融资成本补

充流动资金等。

２０１５

年

０５

月

１９

日

2015

年

05

月

19

日

长期

2015-05-19

至

2016-05-19

正常履行

中

正常履行

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

承诺

四、对

2015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２７．８７％

至

－７．７４％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４

，

３００

至

５

，

５００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５

，

９６１．１２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价格波动及市场外部因素影响，公司业绩可能存在波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2015年 10 月 28 日 星期三

B32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753� � � �证券简称:永东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9

第三季度

报告


